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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经费使用与管理办法》
的通知

各相关部门：

现将《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经费使用与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经费支出科目、内容一览表

2017年3月28日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经费使用与管理办法
为贯彻落实上级和学校财务管理的新精神，进一步提高我校教学改革与建设经费的使用效率，促进教学改革与建设，提升教学质量，根据上级和学校财务管理有关规定，特制订本办法。
一、项目的认定

本办法所指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包括上级部门和我校立项的课程、教材、教改、教学团队、教学资源库等项目，以及经教务处认定的其他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
二、经费的管理

1．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经费由教务处和计划财务处共同负责管理，教务处负责经费的预算和分配，计划财务处负责经费的计提、审核、报销及结算，双方共同监督经费的使用。
2．项目立项后，由教务处确定项目资金来源，发放项目经费卡，并在经费卡上根据项目预算注明各支出科目名称及其比例，计划财务处根据经费卡内容办理相关报销手续。
3．项目经费到位后，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发布方规定和本办法制定经费预算，所在部门审核、教务处审批后执行。若上级部门对其立项的项目经费支出有具体规定的，则执行上级规定。
4．学校立项的校级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如课程、教材、教改项目等），如果在上级立项的专业建设项目中，学校立项后不再下拨项目经费，经费从有关专业建设项目经费中列支。
三、经费的支出范围

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经费限用于与本项目有关的各项费用，具体开支范围见附件。
四、经费的使用与报支

1．项目经费的报支审批执行学校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
2．正常情况下，项目经费按审批后的预算执行。如有特殊情况要更改项目经费预算或某些经费超过规定比例者，须经教务处审批后方可执行。
3．教务处负责对学校立项的各类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进行阶段检查。对于项目经费使用与项目进度明显脱节者，暂停其经费使用；对于违反财务管理有关规定者，暂停经费使用；对于弄虚作假、挪用或滥用经费者，冻结其经费使用，并视情节予以处理。
4．项目建设工作结束后，教务处将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对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5．各项经费支出须在支出当年报销。
6．项目通过验收后，项目结余经费3个月后将划转为项目负责人其他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使用。
五、其他

1．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2．原《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经费使用与管理办法》（浙工商教〔2015〕60号）同时废止。
3．现有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截止到公布之日的剩余经费按本办法使用与管理。
附件
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经费支出科目、内容一览表
	序号
	科目
	支出内容
	备注

	1
	会议费
	支付教师参加学术及相关会议的会务费、报名费，师生参加各类教学、科技竞赛的报名费，各种协会、学会的会员费等 
	  

	2
	差旅费
	支付外出调研、考察、会议等的交通费、住宿费 
	根据学校差旅费制度执行。

	3
	邮电费
	支付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中开支的信函、包裹等物品的邮寄费（含快递费）
	  

	4
	印刷费
	支付专业建设资料、音视频制品的印刷、装订、制作等费用，教研教改论文、专著版面费、出版费等
	教材类项目开支比例不受限制，其他项目不得开支比例不超过50%。

	5
	咨询费
	支付专家咨询、报告、讲座，以及项目成果的鉴定、验收等费用 
	根据《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零星津贴发放指导办法（试行）》（浙工商人〔2016〕17号）执行。

	6
	教学设备费
	支付用于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购买与制作小型教学用软件、耗材和设备等的费用 
	支出比例不超过总经费的10%。

	7
	其他支出
	支付书籍、资料、光盘、音像制品等购买费用，通讯、信息检索、网站建设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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